
广州应用科技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成绩认定申请表

信
息

申
请
人

姓名 学号 学院

身份证件号 年级专业

邮箱 联系电话

取
得
外
语
考
试
成
绩
情
况

考试名称 认定标准 考试成绩 证书日期 证书单位 证书编号

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或以上 总分≥425 分

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三级笔试 合格

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

外国语水平统一考试
合格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二

（外语类专业第二外语语种）
合格

学校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
总分≥60 分

申
请
人
声
明

本人提请将取得的考试成绩认定为“广州应用科技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”

通过，并保证所提交的成绩单真实，且在有效期内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学
生
所
在

学
院
意
见 负责人（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
院
教
学
管
理

部
门
意
见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学
院
院
长
审
批

院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一式二份，学生所在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各存一份。

2.成绩报告单附申请表后面，学生所在学院查验原件后写上“已验原件”字样、签字、盖公章。

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制


